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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泰力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西安泰力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在高新区新型工业园创汇路 25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勇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名，实到 9名，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

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审慎、客观的立场，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

事项进行了了解和核查，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与西北机器有限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如下：

为支持公司战略发展，公司通过浙商银行西安分行营业部向西北机器有限公

司申请不超过 8000 万元的循环贷款，为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及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和日常业务发展所需，有利于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公司董事

会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本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至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与陕西电子信息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的

议案》的独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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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通过北京银行丈八北路支行向陕西电子信息产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管理公司”）申请 500 万元的委托贷款以

及聘请投资管理公司为公司提供关于电站 EPC 承包业务的咨询服务，约定咨询服

务费共 22.5 万元（含税），是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可促进公司业务拓展、增

加流动资金，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本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 2019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泰力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陕西光伏产业

有限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查，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泰力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泰

力松”或“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属于正常的业务交易行为，是为子公

司业务的发展需求，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的业务拓展及持续经营。公司董事会审

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本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至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宝鸡泰力松新材料有限公司与宝鸡瑞丰置业有

限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查，公司全资子公司宝鸡泰力松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鸡泰力

松”或“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均按照自愿、

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商业原则进行。该关联交易有利于子公司经营规模

的扩大、品牌提升，并促进子公司的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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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本关联交易议案。

五、《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泰力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固定资产投资的

议案》的独立意见如下：

经对该投资项目相关资料进行核查，包括对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慎阅

与考量，我们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泰力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

西泰力松”或“子公司”）在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郑庄镇郭旗村投资建设的 17MWp

光伏发电扶贫项目是落实公司的战略计划，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的业务拓展，提

高综合竞争能力，为公司及子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促进公司及子公司长期可持

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审议程

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本关联

交易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西安泰力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温军、赵琰、张文春

2018 年 12 月 18 日


